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结业申请表

	申请人姓名
	
	学号
	
	入学年月
	

	系（院）
	
	学科/专业
	

	培养层次
	
	导师
	

	申请理由
	本人因
依据《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南科大〔2022〕90号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（单选），在履行相关义务后，申请结业:

(本人在学校规定修业年限内，修完培养方案规定内容，但未达到学校毕业要求，申请结业；
(本人在校修业满一学年（硕士研究生）/两学年（博士研究生），修完培养方案规定课程内容，成绩合格，申请提前结业。
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导师意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(准予结业

(不同意，原因：

签字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培养单位

审核意见
	培养方案完成情况：
完成培养方案规定课程，成绩合格：(是    (否

其他环节完成情况：

《结业登记表》已完成审核：(是    (否

审核结论：
(准予结业。

(不同意，原因：

               主管培养工作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研究生院

审批意见
	(准予结业

(不同意，原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本申请表正本一份，交研究生院留存，院系、研究生本人可留存复印件；

申请人须提交成绩单、《结业登记表》及大一寸蓝底免冠照一张（与学信网学历照片相同）；

结业批准后，学生应在学校规定时间内办完手续离校。
	附：《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南科大〔2022〕90号）第二十五条
研究生在学校规定修业年限内，修完培养方案规定内容，但未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，经本人申请，通过结业审核，学校准予结业，发给结业证书。

硕士研究生在校修业满一学年，博士研究生在校修业满两学年，修完培养方案规定课程内容，成绩合格，经本人申请，通过结业审核，学校准予提前结业，发给结业证书。

结业研究生在结业后三学年内，可以通过补考、重修、开展研究或撰写论文等学习活动，完成培养方案规定内容，成绩合格，经本人申请，通过毕业审核，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，学校准予毕业，并换发毕业证书。经本人申请，通过学位评定，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，学校授予学位，并颁发学位证书。


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毕结业离校审批单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学号：

	系资产归还：

系物资管理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实验室/课题组资产归还：

实验室/课题组管理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图书馆（核实是否有图书未还）：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办理地点：图书馆一楼前台

	网络信息中心（注销校园卡）：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办理地点：行政楼一楼行政服务大厅

	党组织关系转移/团组织关系转移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办理地点：所在党支部/学院辅导员办公室

	宿舍管理（验收宿舍资产）：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办理地点：宿舍楼宿管值班室

	学院审核（收回学生证）：

该生离校手续均已办结。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办理地点：学院辅导员办公室

	核实退宿工作办理情况：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办理地点：研究生院研工办


1、离校审批单完成审核后，原件由学院留存，复印件交学生事务中心研究生事务窗口备案。

2、研究生毕结业获批后，应于一周内完成离校审批流程。
